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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玉春：
本院受理原告朱加长、耿俊英诉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五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郎根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被告郎根兰独立
保函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内0123民初241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闫玉春：
本院受理原告朱加长、耿俊英诉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耿俊英向我
院提出申请，要求对伤残等级、护理期限、营
养期限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23年5月
22日上午9时在我院第五审判庭对原告提交
的证据进行质证并选取鉴定机构，逾期不到
的，视为你方放弃相应的权利。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 遗失公告

鄂尔多斯市金盾守押护卫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因保管不善，将依法持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506272018B00415）丢

失。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载明信

息包括：

出让宗地编号：企业总部G9-02地块；地块

位置：阿镇金桌街南、金泰街北、金海路东、金河路

西；宗地总面积：9265.9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面

积：6122平方米。

现鄂尔多斯市金盾守押护卫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依法通过登报方式发出公告，在公告发出之

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即作废。

2023年4月4日

■ 更正公告

沈志琴、孙占福、连健、方海兵、李娟、赵转清、温美
荣、张利、毕晓鑫、赵海瑞、王芳：

本院原刊登于2023年3月28日《内蒙古法制

报》10版、11版和15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分别与被告沈志

琴、孙占福、连健、方海兵、李娟、赵转清、温美荣、

张利、毕晓鑫、赵海瑞、王芳11起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7102民初26号、28号、29号、31号、32号、34号、35

号、36号、37号、38号、39号民事判决书。”应分别

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7102民初

26号、28号、29号、31号、32号、34号、35号、36号、

37号、38号、39号民事判决书。”。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23年4月4日

■ 债权转让通知

内蒙古兴宇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8日，贵公司因资金周转向我公

司借款，并由贵我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为 2011-029）以及《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

2011-011），我公司依约向贵公司履行了出借义

务（出借现金1000万元）。因贵公司在借款期限

内未偿还借款本息，我公司依法向鄂尔多斯仲裁

委员会提起了仲裁，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于2013

年 1 月 8 日作出鄂仲裁字〔2012〕272 号仲裁裁决

书，依法确认了我公司基于上述出借款对贵公司

享有债权及担保权利等。我公司于2022年11月

24 日，将鄂仲裁字〔2012〕272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

确定的我公司对贵公司依法享有的债权和担保权

利 等 全 部 转 让 给 了 刘 东（ 身 份 证 号 ：

152701197612110931），现依法向贵公司送达债权

转让通知书，请贵公司收到通知书后，向受让人刘

东履行相关义务。

鄂尔多斯市满世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4日

■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郭二军同志（身份证号152722197610012117），

因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依据《劳动合同

法》及公司规章制度，我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经多次电话及 EMS

快递与你联系未果，现通过公告方式予以送

达。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 日内到我公司

驻鄂尔多斯办事处（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汽车南

站聚能商贸综合楼 1190 办公室）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后果自负。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

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方鼎金荣企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日4日

■ 遗失声明

赵千龙、冯雪玲丢失由呼和浩特市鹏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万锦合泰住宅小区7号

楼4单元2401购房款发票。开具期2019年3月30

日，发票号：06509647，金额：701314元，声明作废。

郑东将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金宇新天

地项目出具的购车位定金B-087收据遗失，收据

号：0710946，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李荷花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

费专用票据第三联丢失，票据号码：0025254569，

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汉氏联合生物科技推广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遗失及银行密码函遗失，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

支 行 ，账 号 ：0602001509000013343，核 准 号 ：

J1910019539501，声明作废。

张 顺 不 慎 将 律 师 执 业 证 遗 失 ，证 号 ：

11501201511811306，声明作废。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王首骅

打字复印部将税务 UKey 丢失，税控设备编号：

667901315953，声明作废。

本 人 齐 会 冬（身 份 证 号 1523261992****

0411）不慎将通辽市奈曼旗泰和新城小区 ，25号

楼4单元602 户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号：2019-

0000558）丢失，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奈曼旗兴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作废。

2023年4月4日

■ 公告

内蒙古玖洋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蒙卿商贸
有限公司、内蒙古麦欣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王俊慧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

金、社会保险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3〕130

号），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答辩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等仲裁材料。现定于2023年5月6日上午9时在

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

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15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4月4日

■ 声明

内蒙古尖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抵顶给内蒙古天宸隆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建军位于回民区燕莎玫瑰园A13#

楼二单元六层西户房屋一处，班永强于同一年和

王建军购买上述房屋，购买时房屋收据已丢失（收

据号 0000011，金额 832325 元）。现我班永强（身

份证号150121195304030210）声明收据作废。

2023年4月4日

■ 更正

本院于2023年3月17日在《内蒙古法制报》

上刊登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尔沁

左翼中旗支行诉郑国有、内蒙古鼎新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尔沁左翼中旗支行”

误写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特

此更正。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 通知

致：恒泰盛都B区6号楼1单元1702室业主让建
霞（身份证号码：150105197603299040）

您与我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订立的

《房屋认购协议书》约定认购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恒

泰盛都B区 6 号楼 1 单元 17 层 1702 #房屋，

房屋面积 203.98 平方米（实际面积以签订正式

《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售价为 6830 元/平方

米，现您所认购的房屋所在楼栋大产权证已办理

完毕，依据协议约定您应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商品

房买卖合同》、根据要求提供资料办理房屋网签手

续并向我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我公司已多次通

知、催促您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网签

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但您至今仍未办理，致使

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房屋网签手续、支付剩

余购房款等事宜至今无法办结。现我公司郑重通

知如下：

请您在收到本通知10日内携带购房协议、所

有购房款收据、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盛广

场D座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商品房买

卖合同》、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若您在收到该

通知后逾期不办理，我公司将依据《房屋认购协议

书》约定条款，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同时我

公司将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

任，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4日

■ 拍卖公告

接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3年4月14日上午

10时在内蒙古万浩大酒店（呼和浩特高铁东站店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路与

万通路交汇处南200米路东，二楼一号会议室）对

委托拍卖的奢侈品品牌：LV-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博柏利（Burberry）、爱马仕（hermes）、古

驰（GUCCI）手包、提包、手镯、项链、衬衫、风衣

等共计59件物品进行公开打包拍卖：

参考价为213754元，竞买保证金20000元。

拍卖标的说明：

1、拍卖标的以物品现状为准进行竞拍；竞买

人在拍卖前应自行对标的进行看样、鉴别、咨询，

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参与竞拍，即视

为对本次拍卖标的现状已全面了解清楚，并接受

标的一切现状（包括但不限于缺陷、瑕疵等）。委

托人、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真伪、品质、缺陷、瑕疵、

完整性安全等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2、委托人、拍卖人不负责标的的商检、安检、

检测、权利变更等事项，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自

行负责提货、商检、安检、检测、权利变更登记等事

项，自行承担所涉及的一切风险和税、费。

3、所有拍卖标的均以现状有保留价拍卖，竞

买人可在展示期内向我公司咨询、了解标的状况、

瑕疵；我公司对拍卖标的的介绍、表述仅供竞买人

参考，对拍卖标的已知或可能存在的权利或质量

等瑕疵、拍卖人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拍卖

成交后标的由委托人向买受人移交，标的相关手

续及现状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准。

标的物展示时间：

2023年4月12日至2023年4月13日。

报名须知：

竞买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法人携带营业执

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法人授权委托书、竞

买保证金转账凭单，联系我公司工作人员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会前

一日17时止。

保证金额及汇入账号信息：

户名：内蒙古宇恒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

尔开源路今日尊府支行

账号：15050167663700000608

报名地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天正温泉公馆

二楼207室

咨询电话：

13500688567

13015286110

内蒙古宇恒泰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4日

根据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大伟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张大伟。国信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大伟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大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大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大伟

出让人：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人：张大伟
2023年4月4日

国信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大伟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与王来栓于2023年3月16日签订

了《债权转让合同》，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及相应利息、罚

息、违约金等权利依法转让给王来栓。该等债权

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

向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王来栓。

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以

公告通知与上述公告清单中有关的借款人、担

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

债权转让的事实。

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王来栓

2023年4月4日

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
王来栓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序
号

1

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

吕光磊、张瑞芳、鄂尔
多斯市万千间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11月11日，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借款合同编号

110174477550005889
本金

179919.59
利息

288350.26
本息合计

468269.85

借款人信息
序号

1

2
注：债权项下的本金、利息截至日为2017年2月21日。

借款人

关俊兰

关俊兰

共同借款人

张文英

张文英

结欠本金（元）

1000000

0

结欠利息（元）

487081.80

291168.35

担保人信息
名称

余生文、问翠、包永革、关锁福、关美兰、张文

其、撖四翻、李俊林、王建革、马小楞、李丽霞

余生文、问翠、包永革、王建革、关锁福、撖四

翻、关美兰、马小楞、张文兵、严东花、李俊林

单位：人民币元

分 类 信 息


